[bookmark: _Toc335831441][bookmark: _Toc395560227][bookmark: _Toc395609506][bookmark: _Toc395860927]兰州工业学院关于大学生课外创新实践学分认定的规定（试行）
为了加强大学生课外实践及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增强学生就业竞争能力，现对我校学生课外创新实践学分认定做如下规定：
1．学生参加在学校登记备案并获得批准的实践和创新活动均可获得课外创新实践学分。
2．课外创新实践学分是学生毕业资格审查条件之一，课外创新实践学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1）参加在学校登记备案并获得批准的数学建模等各种课外技能培训班、职业资格鉴定并取得相应证书。
（2）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如挑战杯、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竞赛等）。
（3）参加各种科学研究活动、发明创造、技术开发并取得成果。
（4）发表研究论文及文学艺术作品等。
（5）参加各级文体类比赛获奖。
（7）参与其它由教务处认定的实践和创新活动。
3．课外创新实践学分按下列标准认定。
（1）证书类
参加在学校登记备案并获得批准的数学建模等各种课外技能培训班、职业资格鉴定并取得相应证书，每证书3学分。
（2）科技竞赛类 
①作为参与者，获省级及以上奖励，每项6学分；
②作为参与者，获市（校）级奖励，每项3学分。
（3）科研活动类 
①科技获奖：作为参与者，获地厅级及其以上科技成果奖励，每项6学分 ；
②鉴定成果：参与科研项目并通过教育或科技主管部门鉴定，每项5学分；
③作为参与者，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每项5个学分。
④参与教师科研活动（以立项书为准）或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生科研活动，每项3学分；
（4）论文及作品类
① 作为参与者，发表被SCI，EI，ISTP收录论文或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刊物发表论文，每篇5个学分；
②以第一作者在正式出版期刊发表论文，每篇5个学分。
（5）参加各级文体类比赛获奖 
作为参与者，获市（校）级及其以上奖励，每项5学分。
（6）参加在学校登记备案并获得批准的市（校）级及其以上各类科技文体竞赛，每次3学分。
（7）参与其它由教务处认定的实践和创新活动，根据认定情况计学分。
4． 课外创新实践学分的认定程序
（1）为学生课外办班或开展课外科技创新活动均要在教务处备案。 
（2）每学期期末考核前两周，学生填写《兰州工业学院大学生课外创新实践学分申请表》，并附有关证明材料。由学院初审汇总后送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3）教务处审批后，学生即可获得学分。 
5. 课外创新实践学分的用途与记载 
（1）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课外创新实践学分至少达到2学分方可毕业。
（2）获得的创新学分记入学生本人成绩档案。课程名称记载为“课外创新实践”。
6. 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
兰州工业学院本科生课外创新实践学分申请表
	学生姓名
	　
	班 级
	　
	学 号
	　
	专   业
	　
	所在学院
	　

	　
	创新实践学分
项目类型
	创新实践学分项目名称
	项目所获奖励等级
	项目
完成学期
	证书
取得时间
	拟申请
学分
	审核
认定学分
	合计
认定学分

	1
	　
	　
	　
	　
	　
	　
	　
	

	2
	　
	　
	　
	　
	　
	　
	　
	

	3
	　
	　
	　
	　
	　
	　
	　
	

	证明材料清单
	　

	学院审核意见
（是否同意申报、同意申报的学分数）
	　                      审核人（签字）：                                      主管教学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意见
	
主管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1.创新学分项目类型:证书类、科技竞赛类、科研活动类、论文作品类、文体比赛类、教学信息员类。
     2.项目完成学期填写格式范例:2012/2013-2       3.证书取得时间填写格式范例:2013.05




